
“今年以来，廊坊市检察机关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有力维护了市场秩序，净化了市
场环境，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法治保
障。”近日，在廊坊市人民检察院走访人
大代表活动中，全国人大代表、永清县
喜庆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铁
钧由衷感慨。

廊坊市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法治是
最 好 的 营 商 环 境 ”理 念 ，发 挥“ 四 大 检
察”法律监督职能，构建“惩治+保护+
服务”格局，落实“安商、护商、稳商、暖
商”举措，为廊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4 月 2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检察开
放日活动在廊坊市检察院举办，117 名
检察官与企业结对联护。

序幕拉开，全市检察机关深入开展
以“检察长入企问需”、座谈会、法治宣
讲等形式的“走访解促”活动，通过摸企
业实情、访企业诉求、解企业难题、促企
业发展，服务保障各类市场主体放心投
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走访解促”，
成为廊坊市检察机关服务优化营商环
境的一大亮点。

廊 坊 市 检 察 院 党 组 坚 持 把 优 化 法
治化营商环境作为“1 号工程”，市县两
级检察院成立以检察长为组长的法治
化 营 商 环 境 领 导 小 组 ，“ 一 把 手 ”带 头
抓、负总责，各牵头部门各司其职、各尽
其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市委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部

署和要求上来，引导检察干警监督办案
更加体现服务意识与惠企效果。”廊坊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罗云鹤介绍
说。

今年以来，廊坊市县两级检察机关
广大干警深入重点项目和企业一线开
展座谈 20 多场，走访 100 多家不同行业
类别企业，结合普遍性、趋势性问题，及
时提出对策、建议，促进企业及重大项
目建设健康发展。

廊坊市检察机关推进“府检联动”
机制稳步实施。着力打造“行政+检察”
法治护航工作模式，建立联席会议、协
同保护等 5 项常态化运行机制、4 项保
障措施，全市两级院与自然资源、市场
监督、税务等 20 余个行政部门联合建立
协作机制 36 项，实现“全域全时全景”联
动，合力护航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今年 9 月，廊坊市检察院第三检察
部被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办
公 室 评 为“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优 秀 集 体 ”。
廊坊市检察机关聚焦市场主体依法平
等保护，坚持打击和保护并重，护航企
业建起来、活下去、发展好。

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维护企业
合法权益。依法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秩序类犯罪，截至目前，提起公诉 222
件 363 人，依法对 34 件 55 人侵犯知识产
权类犯罪提起公诉。同时，对于涉经济
案件强化逮捕必要性和起诉必要性审
查工作，认真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不批捕 89 件 144 人，不起诉 65 件 199 人，
羁押必要性审查 26 人，尽可能减少对市
场主体经营活动的影响。

深化依法平等保护，助力企业“法
治体检”。聚焦民营企业内部贪腐、商
业贿赂等侵害企业利益问题，扎实推进

“啄木鸟”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审查起诉
43 件 51 人，对 27 件职务侵占案提起公
诉 ，全 流 程 督 促 引 导 涉 案 人 员 退 赃 退
赔。逐案审查 3 年来利用“公司”实施犯
罪案件，开展专项打击治理，督促市场
监管部门注销 60 多家“空壳公司”，同时
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做好服务保
障企业“后半篇”文章。

充分发挥检察一体优势，围绕落实
“三号检察建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
市人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分别建立协
作机制，成立金融犯罪专案组，依法从
严从快惩治非法集资、逃废金融债务、

“套路贷”等金融违法犯罪，切实做到从
源头上预防和减少金融违法犯罪。深
化 知 识 产 权 检 察 综 合 履 职 ，深 入 开 展

“老字号”知识产权专项保护工作，批捕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 15 件 19 人、移送起
诉 30 件 50 人。

“这次听证，我了解了公益诉讼检
察工作的程序，也为检察机关追求极致
的情怀而感动。”一位听证员在参与廊
坊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案件公
开听证后有感而发。

廊 坊 市 检 察 机 关 聚 焦 优 化 法 治 化
营商环境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坚持
把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作为最基本、
最直接的手段。

刑 事 检 察 监 督 助 企 业 安 心 经 营 。
坚持“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
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平台作
用 ，加 大 对 利 用 刑 事 手 段 插 手 经 济 纠
纷、违法查扣冻结企业财产等问题的监
督力度。扎实开展涉企刑事“挂案”专
项清理。依法督促监管机构审批涉市
场主体社区矫正人员赴外地生产经营
活动，将办案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民 事 检 察 监 督 护 企 业 合 法 权 益 。
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重视保障企业
申请监督权，办理涉企民事生效裁判监
督案件 124 件，提出监督意见 15 件。廊
坊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外地企业申请
监督案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400 余
万元。以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违法
拍卖等问题为重点，在全市开展“涉企
民事执行重点领域监督”特色小专项活
动。

行 政 检 察 监 督 促 企 业 平 等 对 待 。
统筹办案与治理，最大限度保障企业的
合法权益，实现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衔
接互促共赢。依托“府检联动”机制，规
范推进行刑反向衔接，共制发检察意见
384 人次。加强与天津市检察机关的协

作，探索异地检察主导、行政机关配合
的 跨 区 域 办 案 模 式 ，规 范 企 业 合 法 经
营。今年，廊坊市检察机关开展的“食
品安全领域从业禁止监管行政检察监
督”专项活动，被最高检评为护航法治
化营商环境优秀特色小专项。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做 企 业 坚 实 后 盾 。
全面开展“燕赵山海·公益检察”之食品
药品安全专项监督，围绕 8 个重点方面，
瞄准 40 个具体问题，确立饮食安全、网
络平台安全、医疗卫生安全 3 个重点方
向，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16 件，制发检
察建议 81 份，提起诉讼 3 件。与京津检
察机关建立跨区域“河长+检察长”工作
机制，助力北运河文化带和潮白河生态
景观带建设和绿色发展，相关做法获最
高检肯定。开展环京津跨区域倾倒固
废专项行动，督促治理固体废物。助力
全省旅游发展大会顺利召开，对景点周
边及沿途非法排污、倾倒固废等违法情
形开展专项监督整治，以优美旅发环境
助力营商环境。

如何实现简案快办，减轻涉企案件
群众诉累？文安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
公安局、司法局联合签署《文安县轻罪

治理一体化协作机制工作意见》，初步
形成“轻重分离、快慢分道”一体化轻罪
治理协作机制。依托该机制，涉企轻罪
案件平均办案时长缩短至 10—15 天。

廊 坊 市 检 察 机 关 聚 焦 市 场 主 体 所
需所盼，强化检察办案服务机制。设立
市检察院驻市工商联检察工作服务站，
及时转办企业在司法保护等方面的诉
求。依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开通办
理 涉 市 场 主 体 案 件“ 绿 色 通 道 ”，提 供

“一站式、全覆盖”的检察服务。认真梳
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法律风险，开发 12 门法治课程，并通过
辑印成册、刻录光盘、制作微视频等方
式，发放给全市各类企业。根据企业需
求 推 行“ 菜 单 式 私 人 定 制 ”服 务 ，发 放

《检 察 机 关 服 务 保 障 民 营 企 业 法 律 丛
书》1000 余套。

积极推动企业风险防控由“事后”
向“事前”“事中 ”延 伸 ，联 合 市 工 商 联
在全省率先组建“检企同行”法治宣讲
团。截至目前，宣讲团面向全市各类企
业开展宣讲 50 余场，受众 8500 余人，实
现市县乡三级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了及
时 准 确 普 惠 的“ 法 治 产 品 ”，受 到 各 类
市场主体的欢迎和赞誉，相关做法得到
市委领导批示肯定和各级媒体宣传报
道。

刘胜华 何华保

廊坊市检察院组织召开涉企业民事检察监督案公开听证会。

强化大局意识，当好“服务
员”，提升“恵企安商”行动自觉

深化依法履职，当好“护航
员”，增强“保企护商”保障力度

实化检察监督，当好“监督
员”，提高“安企稳商”监督质效

优化法治供给，当好“引导
员”，传递“温企暖商”检察温度

检察干警深入企业问需解困。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让更多市场主体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廊坊市检察机关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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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

相关法律规定，安新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新联社”）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河北资管”）签署合同编号为：YW-20241208119 的《批量
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安新联社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北资管。安新联社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河北资管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
河北资管履行还款义务及合同项下的相关义务。特此公
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截至 2024 年 8 月 21 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及其承继人应支付给
河北资管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2、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利息以及本
息合计金额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
人如有疑问，请与安新联社联系：0312-5321626 或者与河
北资管联系：0315-5395755。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
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安新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保定市万顺合窗业
有限公司

保定科德装饰装修
工程有限公司

安新县利源羽绒厂
（普通合伙）

保定市久安医疗器
械销售有限公司

保定市满城成功造
纸厂

安新县白洋淀怡欣
园旅游生态度假有
限公司

安新县鑫益丰铜业
有限公司

保定豪孚顿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

保定洪硕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授信合同（协议编号）
（安 新 县 农 村 信 用 联 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农 信 借 字 [2018] 第 24012018636534
号
（ 冀 ） 农 信 借 字 [2021]
HT11001001060706202111010001 号 、
（冀）农信延字[2023]第 001 号

HT11001001060620202011200001

（ 冀 ） 农 信 借 字 [2022]
HT11001001060705202203110001 号

（保定满城联社）农信团借字[2019]第
24292019138062 号

农信抵借字[2009]第 0037 号

农信抵借字[2010]第 0227 号、（保定安
新 联 社 ）农 信 借 展 字（2011）第
24092011181637 号

保 定 安 新 联 社 农 信 借 字 [2015] 第
24092015848553 号

保 定 安 新 联 社 农 信 借 字 [2015] 第
24092015911353 号

债权本金余额

7,999,900.00

16,000,000.00

12,000,000.00

4,980,000.00

10,000,000.00

8,999,915.75

4,500,000.00

8,209,893.94

8,309,893.94

80,999,603.63

利息余额

4,722,751.54

3,091,343.23

3,987,596.74

365,844.72

6,132,556.37

13,176,957.70

2,867,760.00

8,694,382.78

8,787,269.49

51,826,462.57

债权本息合计余额

12,722,651.54

19,091,343.23

15,987,596.74

5,345,844.72

16,132,556.37

22,176,873.45

7,367,760.00

16,904,276.72

17,097,163.43

132,826,066.2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

抵押

保证

保证

抵押人/保证人

段兴俊/袁丹丹、段兴俊

贾溪溪/王钊

河 北 爽 和 羽 绒 服 装 有 限 公 司 、周 日
光、周小月、臧小敏、周俊天、周丽芳、
田茂林、周小偶/周日光、周星

保 定 华 茂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张
静、张卫东

保定市满城成功造纸厂/李胜利、宋
艳平、李红光

安新县白洋淀怡欣园旅游生态度假
有限公司

安新县鑫益丰铜业有限公司

华诚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张贵桥

华 诚 联 合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张 贵
桥、张贵起

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编号

保 定 安 新 联 社 农 信 借 抵 字 2018 第
24012018723745 号

（冀）农信抵字[2021]
HTMOR060706202111010001 号/（冀）农信保
字[2021]第 HTTEE060706202111010002 号
HTMOR060620202011200001、
HTMOR060620202011200004、
HTMOR060620202011200002、
HTMOR060620202011200005、
HTMOR060620202011200003/
HTTEE060620202011200004、
HTTEE060620202011200002
（冀）农信抵字（2022）
HTMOR060705202203110001 号/( 冀) 农 信 保
字 (2022)HTTEE060705202203110004 号 、( 冀)
农信保字(2022)HTTEE060705202203110002 号
（ 保 定 满 城 联 社 ）农 信 抵 字（2019）第
24292019115252 号/（保定满城联社）农信团
保字（2019）第 24292019115255 号

农信抵借字[2009]第 0037 号

农信抵借字[2010]第 0227 号

保 定 安 新 联 社 农 信 保 字 [2015] 第
24092015302832 号、保定安新联社农信保字
2015 第 24092015000001 号
保 定 安 新 联 社 农 信 保 字 [2015] 第
24092015340264 号、保定安新联社农信保字
2015 第 24092015000002 号、保定安新联社农
信保字 2015 第 24092015340264 号

单位：元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衡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明支行与衡水中证汇融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协议，衡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衡水中证汇融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等，借款人及

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
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凤博
联系方式：18617918999
联系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前进北大街 582 号中基广场 A 座 801

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19 日

衡水中证汇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序号

1

贷款银行（支行）

衡 水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昌明支行

借款人

徐庆瑞

借款合同编号及名称

衡 水 农 商 银 行 农 信 借 字 [2023] 第
HT22001003100213202305040001 号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威县腾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潘洪生 田淑静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衡水农商银行农信保字[2023]第 202305040001 号 衡水农商银行农信抵字[2023]第 20230912-1 号

衡水农商银行农信保字[2023]第 202305040002 号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余额（元）

1882278.58

截至基准日
未偿利息余额（元）

64441.56


